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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傳播局 114 年度施政重點與施政計畫 

壹、願景目標 

成為亞洲必遊城市 

貳、關鍵成果 

促進會展觀光，帶動產業發展。 

參、施政重點 

一、與觀光相關業者合作，吸引海外旅客至本市旅行；參加國際旅展及辦理推廣會，

宣傳本市觀光意象；辦理會展、獎勵旅遊補助及行政協助，促進會展順道觀光。

辦理觀光統計調查，建立本市專屬之觀光統計資料庫；利用戶外廣告、車體廣

告、網路等多元管道對海外市場宣傳本市觀光意象。 

二、透過國際媒體管道、邀請知名人士及運用吉祥物熊讚行銷臺北等方式，形塑臺北

國際意象，吸引旅客來臺北旅遊或洽商。同時持續辦理臺北市吉祥物熊讚行銷及

品牌化經營，透過授權機制擴大產業合作、創造商機，並安排熊讚結合本府重大

政策與大型活動，軟性包裝市政議題，傳遞正面能量與歡樂。 

三、持續推廣城市旅遊、營造便利易遊環境，並藉由臺北旅遊網、國內外旅展、網路

、影片、各項出版品及臺北廣播電臺等整合行銷；結合地方特色及民間資源針對

不同分眾、不同時令與本市觀光節慶，規劃辦理 2025 台北燈節、台北花伴野餐活

動、臺北開齋節暨穆斯林友善城市推廣活動、大稻埕夏日節、臺北耶誕行銷推廣

活動、跨年晚會以及臺北水舞嘉年華活動等；辦理長青樂活遊臺北專案，鼓勵本

市長者接近大自然舒展身心，並藉由參觀本市景點提升對市政的了解。 

四、持續維運臺北旅遊網，提供活動、景點、住宿及美食等本市觀光旅遊資訊，並持

續優化網站功能。利用數位科技發掘旅客喜好，提供符合需求的網站內容，提升

臺北旅遊網瀏覽情形；導入數位科技於臺北市旅遊景點，利於推廣臺北市知名

度，增加觀光吸引力。 

五、輔導本市旅館轉型，並鼓勵業者透過教育訓練及創意發想，提升服務品質；輔導

並鼓勵景點積極發展特色以提升服務品質並強化競爭力；藉由遊客人次統計瞭解

本市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到訪情形，並持續輔導景點及旅館建置穆斯林友善環

境並取得認證。 

六、持續提升本市旅遊服務中心服務品質，透過每年定期舉辦教育訓練、推動Ｅ化服

務，營造本市友善易遊環境，讓國內外旅客留下良好印象以提升重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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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藉由多元媒體管道，包含平面、家外、電子、網路、社群等整合包裝宣傳本市市

政及觀光意象，呈現讓民眾有感之施政作為。 

八、督促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落實分組付費及提升各項服務品質，並依規定審議有線電

視收視費用，以維護民眾收視權益。另辦理平面媒體、電影片映演業相關法律規

定事宜，促使業者依法執行業務。 

九、執行調幅機房節能控制計畫、持續推動廣播設備世代更新、製播優質廣播節目、

拓展多元閱聽族群；利用新媒體（含 Facebook 粉絲頁、YouTube、Podcast 頻道等）

提升電臺整體行銷效能；強化網路電臺「聽臺北 T-Radio」及臺北通 App 收聽功

能，力求收聽人口持續正成長；發揮臺北市防救災專屬電臺角色；配合本府重大

事件記者會，即時報導最新狀況及本府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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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壹. 

一

般

行

政 

 

一. 

行

政

管

理 

 

<一>行政管理 

 

辦理採購、事務、出納、文書、研考、檔案管理、府會聯絡、政

風、會計及人事等業務。 

貳. 

綜

合

行

銷 

 

一. 

市

政

及

觀

光

綜

合

行

銷 

 

<一>臺北城市

意象推廣 

 

1.以電視、廣播、平面、家外、網路、Line 官方帳號及社群等媒

體宣傳本市市政建設及觀光意象，以生動方式呈現讓民眾有感

之施政作為。 

2.依據本府整體施政成果或觀光推廣重點，以創意方式分批執行

特色主題或重大市政之整合行銷。 

3.分別於夏季及歲末，結合地方特色及民間資源舉辦台北夏日活

動及跨年活動，推廣臺北城市形象，提高臺北國際知名度及市

民參與認同，並吸引國內外旅客到本市觀光旅遊。 

4.邀請知名人士及運用城市吉祥物等方式行銷臺北城市意象，形

塑臺北國際城市意象，並辦理城市吉祥物出勤及與民間產業合

作，持續經營熊讚辦公室，打造臺北城市品牌，創造市民好感

度與經濟效益。 

參. 

觀

光

旅

遊

規

劃

與

管

理 

 

一. 

觀

光

政

策

發

展

及

規

劃 

 

<一>國際觀光

行銷及會展推

廣 

 

1.補助民間團體於本市辦理觀光活動。 

2.與觀光相關業者合作，吸引國外觀光客，促進本市觀光發展。

3.委外調查至本市外籍旅客人次、消費金額及旅遊動向，建置本

市自有、具實證意義之觀光統計資料，作為政策擬定及行銷之

參考。 

4.召開觀光委員會議，討論及規劃本市整體觀光發展相關政策。

5.運用多元宣傳管道對海外市場推廣本市觀光意象。 

6.贊助、協助國際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之籌辦，爭取國際會展

活動於本市辦理，創造順道觀光效益；參與國際重要會展，行

銷本市會展環境，提升國際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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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結合民間業者、本府資源參加重要旅遊展覽會，並辦理觀光推

廣活動及宣傳，吸引旅客至本市旅遊。 

   

<二>辦理台北

燈節 

 

規劃辦理 2025 台北燈節，並結合周邊商圈及景點，促進城市行

銷並創造觀光效益。 

肆. 

觀

光

旅

遊

規

劃

與

管

理 

 

一. 

觀

光

產

業

管

理

業

務 

 

<一>觀光產業

管理 

 

1.旅館業與民宿之輔導管理。 

2.觀光產業之輔導、服務品質提升及行銷宣傳。 

3.稽查違法經營旅館。 

4.辦理溫泉營業場所檢查及溫泉標章核發。 

5.觀光環境與友善旅遊之建置、行銷及宣傳。 

6.辦理觀光產業與觀光遊憩推廣、觀光導引設施規劃、清潔維護

等。 

  

二. 

城

市

旅

遊

規

劃

與

推

廣 

 

<一>旅遊行程

規劃與推廣 

 

1.辦理旅遊推廣與交流活動。 

2.辦理台北花伴野餐活動。 

3.辦理國旅推廣說明會。 

4.舉辦市政建設參觀活動，邀民眾實地參訪各項施政成果。 

5.辦理長青樂活遊臺北活動，增進長者社會參與，豐富其生活內

涵。 

6.城市紀念品之製作及推廣。 

7.辦理籌組台北館參加國內旅展。 

   

<二>旅遊服務

中心管理 

 

1.擬訂旅遊服務體系委外營運管理政策。 

2.執行旅遊服務體系委外營運管理及服務事項。 

3.旅遊服務體系設置點評估與執行。 

4.辦理旅服人員教育訓練及督考事項。 

伍. 

出

版

及

媒

體

 

一. 

行

銷

出

版

 

<一>觀光行銷

出版業務 

 

《台北畫刊》及《台北事》月報 

1.提供民眾認識本市多元風貌的最佳管道、市府各局處與市民溝

通的橋梁，以圖文並茂、觀光休閒與市政訊息並重之內容，闡

釋本市多元生活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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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管

理 

暨

媒

體

服

務 

2. 每期分送至如臺北捷運站、臺北市各旅遊服務中心、市立圖書

館暨各分館等處，以及本市各區公所、里辦公處等，供民眾免

費取閱，以強化本市城市行銷及觀光旅遊之推廣。 

3. 提供數位版《台北畫刊》及《台北事》閱覽服務，並結合臉

書、Line 等社群媒體進行網路行銷，推播畫刊文章，加強擴大

閱覽受眾。 

  外文定期刊物《TAIPEI》 

1.針對外籍人士需求，從外國人角度進行選題、報導，以豐富圖

文介紹本市各項發展及風土民情，並提供觀光旅遊資訊，行銷

本市國際城市風貌。 

2.每期出版後除放置機場、旅館、觀光旅遊相關產業、臺北捷運

站、旅遊服務中心等處提供外籍人士及觀光客免費索閱，並透

過數位推廣方式增進其對本市的瞭解，促進本市觀光發展。 

  中外文觀光文宣、出版品 

配合本府城市行銷及觀光發展策略，編印提供基礎旅遊資訊之全

區觀光地圖、圖文並茂之分區觀光摺頁、主題手冊等，提供國內

外觀光客多元觀光資訊。 

  觀光行銷日曆 

以觀光行銷為企劃主軸，搭配本府重大活動、市政建設、民俗節

慶等進行編印作業，以呈現本市觀光休閒、特色街道、產業、表

演藝術等城市風景，另結合農民曆、節氣等各項便民資訊，製作

實用、美觀兼具之觀光行銷日曆。 

  臺北耶誕行銷推廣活動 

於年末辦理耶誕活動及燈飾妝點，營造本市耶誕氛圍、提振觀

光。 

   

<二>一般媒體

服務 

 

新聞發布暨聯繫 

1.配合本局施政計畫發布新聞，透過媒體適時向外界說明本市觀

光、城市行銷理念及政策方向。 

2. 蒐集觀光旅遊及業務相關媒體報導，以作為決策參考之依據。

3.協助媒體聯繫及辦理媒體聯誼活動，以加強宣導本市觀光並促

進城市行銷之效益。 

  

二. 

傳

播

事

 

<一>傳播事業

發展業務 

 

電視轉播站及鐵塔維運 

辦理南港山、丹鳳山無線電視轉播站維護保養運作事宜。 

 

廣電映演業輔導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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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輔

導

及

發

展 

依據電影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促使電影片映演業依法執行業務。

   

<二>有線廣播

電視事業發展 

 

1.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促使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依法執行業務。 

2.審議並公告次年度有線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3.辦理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活動或製播影片。 

4.辦理有線電視服務品質及收視戶意見調查（每 2 年 1 次）。 

5.協助有線電視公用頻道運作。 

6.督促有電視系統業者落實分組付費及提升各項服務品質。 

陸. 

視

聽

資

訊

業

務 

 

一. 

視

聽

製

作

及

資

訊

業

務 

 

<一>視聽資訊

製作及建檔 

 

 

1.市政建設及觀光行銷之視聽資料拍攝、剪輯、製作及數位處

理。 

2.本局視聽資料庫之建檔、保存、管理及維護。 

3.維護本局官網、資訊軟硬體設備及網路架構，推動日常公務電

子化，達到簡化人工作業、資源共享、辦公室自動化及無紙化

等目標。 

4.維運臺北旅遊網及現在玩台北 App，持續優化功能及豐富內

容，提升瀏覽情形，行銷推廣臺北市觀光旅遊。 

5.依資訊安全相關規定，推動本局各項資訊安全作業。 

6.維運臺北觀光即時影像，推廣城市特色景象。 

柒. 

廣

播

業

務 

 

一. 

節

目

及

工

務

管

理 

 

<一>一般節目

及工務管理 

 

1.推動廣播節目優質化，凸顯電臺之公共服務、公益特性及多元

特色。 

2.強化與聽眾互動（經營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舉辦活

動），扮演市民與市府間溝通平臺。 

3.提供第一手防疫及防救災資訊，強化城市安全。 

4.透過官方網站、節目插播、本臺活動現場，以及網路電臺隨選

收聽功能，建構多元宣傳管道。 

5.利用多元管道提升電臺整體行銷效能，擴大電臺知名度。 

6.加強與各局處、團體合作，擴展電臺資源。透過官方網站、節

目插播及於本臺活動現場，宣傳電臺隨選收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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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善用 Facebook 與 YouTube 等社群媒體，透過直播、影片剪輯露

出訪談內容，並以有聲書形式於 YouTube、Podcast 上架優質主

題節目，提供市政溝通平臺及優質節目多元近用方式。 

8. 臺本部、士林及七星山發射站鐵塔油漆保養。 

   

<二>音樂、文

化性節目及相

關活動 

 

1.推廣都會觀光、藝文活動，加強行銷臺北。 

2.利用多元管道提升電臺整體行銷效能，擴大電臺知名度。 

捌. 

一

般

建

築

及

設

備 

 

一. 

營

建

工

程 

 

<一>營建工程 

 

 

1.執行士林調幅機房節能控制計畫工程。 

 

  

二. 

其

他 

設 

備 

 

<一>其他設備 

 

1.資訊軟硬體設備-辦理資訊軟體、電腦硬體與周邊設備等購置及

汰換租賃事宜。 

2.增加臺北旅遊網指南宮 4K 即時直播鏡頭。 

3.汰換七星山與士林發射站不斷電系統電池組。 

4.加強廣播設備維護更新，提升廣播播音效能。 

5.臺本部監視系統汰舊更新。 

玖. 

第

一

預

備

金 

 

一. 

第

一

預

備

金 

 

<一>第一預備

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 

 


